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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票據的種類及其特性

CASE
案例

陳阿義家裡無電視機，但小孩喜歡看卡通影片，常吵著要到

鄰居家裡去看電視，而鄰居也好奇陳阿義怎麼會沒有買電視

機，為了免除鄰居的好奇，陳阿義只好向 National 經銷商

林先生購買一部電視機，價金為新台幣38,000元，經銷商林

先生說明可以支付現金，亦可支付票據之票款。陳阿義不知

票據之票款係指何者？

1.	票據的定義

關於票據我國票據法並未加以概括之定義，一般認為，稱票據者，謂乃由

發票人簽名於票面上，以支付一定之金額為標的，而依票據法發行之一種特殊

的有價證券之謂。

2.	陳阿義想簽發票據給林先生，試問陳阿義可以簽發何等票據？

票據依我國票據法之規定，有以下三種可以選擇而簽發：

一、匯票

所謂匯票，係指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委託付款人於指定之到期日，無

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之謂（參照票據法第二條）。

二、本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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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存本票，係指本票發票人簽發本票給他人時，該本票之付款人，乃是由

該本票發票人委託各行社為擔當付款人。

所謂本票，係指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於指定之到期日，由自己無條件

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之謂（參照票據法第三條）。

三、支票

所謂支票，係指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委託金融業者於見票時，無條件

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之謂（參照票據法第四條第一項）。

3.	依前例2.之定義，匯票、本票、支票之最大區別在於付款人。試

問：

(1)	 匯票與本票之付款人有何區別？

一、匯票之付款人

匯票之付款人，乃是匯票發票人所委託之第三人為付款人。

二、本票之付款人

除支存本票
1
外，本票之付款人，乃是由本票發票人自己擔任付款人。

(2)	匯票與支票之付款人有何區別？

一、匯票之付款人

匯票之付款人，乃是匯票發票人委託第三人為付款人，而該受委託之第三

人，可由自然人或金融業者擔任。

二、支票之付款人

支票之付款人，乃是支票發票人委託第三人為付款人，而該受委託之第三

人僅限於金融業者。

(3)	 本票之付款人與支票之付款人有何區別？

一、本票之付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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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支存本票外，本票之付款人乃是由本票發票人自己擔任付款人。

二、支票之付款人

支票之付款人，乃是支票發票人委託第三人為付款人，而該受委託之第三

人僅限於金融業者。

4.票據的性質為何？

票據具有下列之性質：

一、設權證券

票據上之權利（例如：追索權），係因票據之作成而發生，票據乃係創設

權利，故票據為設權證券。

二、有價證券

票據乃係表彰財產價值之私權證券，其權利之發生、移轉、行使均須依證

券（票據）為之，故票據為有價證券。

三、文義證券

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據上所載文義為準，不得就票據上所載文義以

外之事項認定之，故票據為文義證券。

四、要式證券

票據之作成，必依法定方式為之，倘票據之必要記載事項有欠缺，除票據

法另有規定外，其票據乃屬無效。

五、無因證券

票據執票人對於票據債務人行使票據上之權利，不必就其取得票據之原因

如何，負舉證之責。簡言之，票據上之權利，不因其原因之法律關係無效或撤

銷而受影響，故票據為無因證券。

六、金錢證券

票據以支付「一定金額」為其標的，其所表彰之財產權，限以金錢之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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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故票據為金錢證券。

七、流通證券

票據上的權利得依背書或交付方式轉讓之，故票據為流通證券。

八、提示證券

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以票據之占有及提示為必要，故票據為提示證券。

九、繳回證券

票據之執票人在受領票據上之給付後，自應將原票據繳回於向其為給付之

人，故票據為繳回證券。

    

第二節  支票之樣本

一、支票之正面

    

DM0222666 91 6 4 78888

NT$
3
29



Negotiable Instruments Law  票據法│案例式006

二、支票之背面

    

            

          

            

王大雄是大倫公司之董事長，想購買一部汽車，至汽車公司

展示場參觀，結果發現一部 Audi A6 非常滿意，立即向老闆

詢問售價，老闆表示：「現金價為90萬元，開支票（三個月

期票）則為100萬元。」王大雄手中並無足夠現金，故想以支

票給付，但他又沒有支票，於是向他平常往來的華山商業銀

行詢問如何取得支票？

第三節  自然人及法人如何取 
 得支票

CASE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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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票於經濟上的效用

支票為支付證券，其在經濟上的效用，可分為：

一、就個人而言

(一) 避免使用大量貨幣所帶來的風險。

(二) 避免計算現鈔之麻煩。

(三) 減少現鈔計算的錯誤。

(四) 減少現鈔計算的時間。

(五) 避免收到偽鈔之損失。

二、就國家而言

(一) 減少國家通用貨幣之發行量。

(二) 縮短金融業者處理金錢業務之時間。  

2.	華山商業銀行告知王大雄要取得支票，必須履行「支票之開戶」

手續，何謂支票開戶？

所謂支票開戶，係指欲取得及使用支票之人向金融機關開立支票存款戶，

以便將來支票之執票人請求付款之用之謂。

3.王大雄可否向華山商業銀行辦理支票開戶？

依支票存款戶處理規範（民國94年1月6日修正）第二點第一項之規定：

「自然人、公司、行號、政府機關、學校、公營事業及其他團體均得向銀行申

請開戶。」

本例中，王大雄要開戶取得支票，其可向華山商業銀行來辦理支票開戶手

續。

4.	王大雄如以個人名義向華山商業銀行申請開戶，華山商業銀行應

如何處理？

以個人名義向金融業者申請支票開戶，依支票存款戶處理規範第三點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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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規定：「銀行對於申請開戶之自然人，應核對確為本人，並由開戶人依約

定當面親自簽名或蓋章或簽名及蓋章於支票存款往來約定書暨印鑑卡上，並留

存身分證影本，外國人開戶應在台設有住所，並須留存護照及居留證影本。無

行為能力人及限制行為能力人不得申請開戶。」又依支票存款戶處理規範第三

點第二項之規定：「被拒絕往來未經解除者，不得申請開戶。」故金融業者對

於自然人申請開戶，應為下列處理：

一、核對確為本人（檢驗身分證及健保卡或駕照等文件）。

二、由開戶人依約定當面親自簽名或蓋章或簽名及蓋章於支票存款往來約定書

暨印鑑卡上。

三、留存申請人身分證影本。如為外國人須留存護照及居留證影本。

四、須確定申請人為完全行為能力人。

五、申請人如經被拒絕往來戶，則須確定是否已經解除拒絕往來。

5.	王大雄如以大倫公司之名義申請開戶，應帶何等文件向華山商業

銀行辦理開戶？

如以公司之名義向金融業者申請支票開戶，則依支票存款戶處理規範第四

點之規定：「銀行對於申請開戶之公司、行號及其他團體，應切實審核下列證

件：

一、公司組織者，應提供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及營利事業登記證（或繳納營業稅

 證明）。但尚未開始營業者，得在指定期間補驗營利事業登記證。

二、分公司申請開戶，應提出本公司授權分公司開戶之證明書。

三、行號應持有營利事業登記證。

四、其他團體，應持有主管機關登記證照或核准成立或備案之文件。

申請開戶，應由證照或文件記載之負責人親自辦理或由受理開戶銀行派員

查實，並應對開戶申請人及其負責人準用第三點規定查核之，但其負責人為外

國人者，不須在台設有住所。

公司、行號之開戶，應予實地查證。

公司及具有法人人格之其他團體之負責人，未留有開立支票存款戶之發票

人印鑑者，應由負責人代表法人填具授權書，授權人對被授權人之行為應負其

法律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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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中，王大雄以公司名義向華山商業銀行申請支票開戶，應提供以下文

件供審核：

(一) 大倫公司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二) 大倫公司之營利事業登記證（或繳納營業稅證明）。

6.	華山商業銀行接受王大雄的開戶申請，並給予王大雄二十五張支

票，試問王大雄與華山商業銀行之間發生何等法律關係？

支票存款戶與付款之金融業者之間之法律關係基礎，係根據當事人所簽訂

之「支票存款往來約定書」而來。該項契約之法律性質如何？有下列二種不同

見解，現說明如下：

一、消費寄託　

一般人向金融業者申請開戶後，必須將金錢或委託付款人代收之票據存入

其在金融業者之支票帳戶中，而由金融業者代為保管，故具有寄託關係，但其

又是金錢之消費物，故依民法第六百零三條之規定，推定其為消費寄託契約。

且金融業者可以動用該資金，而無須負擔返還原物之義務。

二、委任契約

申請人申請支票開戶之目的，乃在於為其支付票款之用，故存戶與金融業

者之間必有一合意之存在，即金融業者對於存戶所簽發的支票應負擔付款之

責。亦即存戶授權委託金融業者對於其所簽發的支票，在其存款之範圍內應為

付款，故其具有委任契約的性質。

最高法院六十五年台上字第一二五三號判例
2
認為：「甲種存戶（現稱支

票存款存戶）簽發支票，委託銀行於見票時無條件付款與受款人或執票人者，

                   

2  最高法院六十五年台上字第一二五三號判例

 甲種存戶簽發支票，委託銀行於見票時無條件付款與受款人或執票人

者，則存戶與銀行之間即發生委任關係，此觀（舊）票據法第四條、第

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一百三十五條之規定而自明，既為委任關

係，受委任人即有遵照委任人之指示處理委任事務之義務，否則如因其過

失或越權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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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存戶與銀行之間即發生委任關係……。」

本例中，華山商業銀行接受王大雄之開戶申請，雙方並簽訂「支票存款往

來約定書」，其雙方之法律關係依最高法院六十五年台上字第一二五三號判例

之見解，華山商業銀行與王大雄發生委任關係。

第四節  支票之簽發應記載事項
第一款  簽名

第一目　自然人在支票上之簽名

王大雄以個人名義在高利商業銀行開戶之後而取得一本支票

簿，內共有二十五張，王大雄想開一張票面金額 100 萬元的

支票給大發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發汽車公司）。

王大雄應如何在該支票上簽名，才能發生簽發支票之效力？

CASE
案例    

1.	王大雄簽發支票，該支票應記載哪些事項，才能發生效力？

一、支票正面及說明：




